
关于《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
起草情况的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2025年9月7日，省政府发布新修订的《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，对奖项设置、授奖条件、奖金、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调整，明确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。为切实将《办法》精神要求和我省科学技术奖励改革举措贯彻到工作全过程，省科技厅研究起草了《实施细则》，进一步细化明确奖励范围、评审标准、组织程序、异议处理等方面内容，提升奖励工作的操作性和规范性。
二、总体考虑
《实施细则》起草过程中，主要把握以下三点：
一是明确授奖范围和标准。对省科学技术奖授予范围和评审标准按奖种进行了明确界定。
二是完善评审组织实施。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对评审组织、提名受理、评审程序、授奖、异议处理、监督管理等内容具体化，将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落地的实施流程，形成提名、受理、审查、评审、公示、异议处理、授奖、监督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。
三是压实提名者主体责任。坚持“谁提名、谁负责”，明确提名者应当遵守提名规则和程序，在提名时对候选者的政治、品行、水平、作风、廉洁等情况进行审核把关，对提名材料进行严格审查，对提名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并在提名、评审和异议处理等工作中承担相应责任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细则》共八章七十五条，包括总则、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、评审组织、提名和受理、评审、异议处理、授奖与监督、附则等部分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总则，规定了适用范围、授予对象等相关内容，明确成果应主要在山东完成或应用。
第二章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，规定了省科学技术奖各奖种的授奖条件、等级标准等内容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三章评审组织，规定了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、评审委员会、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、主要职责。明确奖励委员会委员中行政部门委员任期内因人事变动需调整的，由其所在部门接任的同志自然接任。
第四章提名和受理，规定了具备提名资格的专家学者、组织机构范围，以及提名者责任和提名要求。明确提名专家的年龄限制，强调提名者需对提名材料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第五章评审，规定各奖种的评审程序、评审方式、结果公示等内容。明确省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包括专业初评和综合评审，其中省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专业初评分为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两个阶段，省科学技术最高奖、科学技术青年奖、国际科技合作奖专业初评采取通讯评审或者会议评审方式。
第六章异议处理，规定了异议提出方式、异议受理范围、异议处理程序等内容。明确提名者负有对异议进行调查核实的义务。
第七章授奖与监督，规定了省自然科学奖、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授奖人数、授奖单位数量，以及科研诚信监督和处理规定。
第八章附则，规定了解释权及施行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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